
附件2：

芜湖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处理通知书

编号：

【系（部）、部门】 同志：

经调查发现你于 （ 时间）在

1 （地点） （行为），

违反了《芜湖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

条的规定, 初步认定为 教学事故，并按照相关规定给以如

下处理：

若对事故的认定与处理有意见，请自接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

日内向教务处申请复议。

芜湖医药健康职业学院教务处

年 月 日

本单一式四份 ，教务处、组织人事处、教学部门及本人
各执一份。


